
湖州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湖农发〔2023〕95 号

湖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发展壮大强村公司助力
村级集体经济增收的指导意见（试行）

各区（县）农业农村局，南太湖新区社发局：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 10 部门关于促进强村公

司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浙农政发〔2023〕1 号）、《中

共湖州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规范强村公司运行管

理的意见（试行）》（湖委农办发〔2022〕23 号）文件精神，结

合我市实际，现就促进强村公司发展，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部署要

求，以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为目标，以市场化经营为导向，加

强政府引导、资源统筹、要素保障、规范提升，积极培育发展强

村公司，逐步健全规范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市场化运营水平，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激发联村带农共富活力，加快推动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二）目标任务。强村公司市场化运营能力逐步增强，专业

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常态化监管机制逐步健全，助推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力争到 2025 年底，全市强村公司年营

业收入达到 7 亿元，村均分红超过 15 万元，助力全市所有行政

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达到 80 万元以上；培育经营管理规范、

产业项目稳定、示范引领突出，且年经营利润突破 300 万元以上

的强村公司 20 家以上。

二、经营模式

围绕强村富民重点，借鉴强村公司成功案例，在风险防控、

聚焦主业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经营模式，不断拓宽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路径。

（一）资产盘活模式。鼓励强村公司整合利用各类土地资源

和闲置低效利用的房产，通过出租、入股、共同经营、流转管护

等方式与村集体合作，充分挖掘闲置资产资源潜力，促进村集体

经济增收。

（二）产业带动模式。支持强村公司结合区域特色产业，联

合村集体或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绿色产业、光伏水电、

农产品加工等业务，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配套

服务，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和村集体经济增收。

（三）乡村经营模式。鼓励强村公司通过整村运营、片区打

造、组团发展等多种方式运营乡村资源，积极引入休闲观光、研



学团建、民宿、农家乐、农事节庆，承办体育赛事或会务活动等，

发展美丽经济。

（四）物业服务模式。支持强村公司通过承接政府、企业、

城镇小区、村、农贸市场等单位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物业保洁

等服务项目，以及公路、河道绿化养护、土方回填等配套服务，

促进农民增收。

（五）工程承揽模式。鼓励强村公司依法依规承揽农田水利

设施建设、土地整治、农村公路建设、河道整治、美丽乡村景观

建设等村级小额工程，以及建筑、装修、安装、市政等零星工程，

有效拓展业务范围。

（六）劳务派遣模式。发挥强村公司有效对接市场需求的优

势，统筹各村闲置人力资源，承接农业专业服务、农产品加工、

机械化服务、绿化保洁等劳务业务，带动农村闲置劳动力就近就

业。

三、政策支持

（一）统筹项目支持。坚持规划引领，在制定和实施产业发

展、乡村振兴等规划时统筹安排强村公司发展项目。优化营商环

境，探索实行强村公司运营项目清单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强村公

司运营项目，依法依规简化审批手续。加强项目风险防范，谋划

市场风险小、经营收益稳、资产能保值增值的项目，规避操作性

不强、整体效益不高的项目。

（二）强化要素保障。加强财政扶持力度，统筹财政惠农资

金支持强村公司项目。持续推动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千百工程”



行动，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强村公司发展项目提供信贷支持。落实

村级留用地政策，鼓励利用留用地为强村公司运营项目提供土地

保障。创新选人用人和人才激励制度，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强村公

司就业。支持有条件的强村公司探索岗位管理制度，探索职业经

理人聘用制。

（三）健全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实行经营目标制、薪酬激励

等相关制度，建立科学评价机制，对强村公司开展绩效考核，激

发干事创业活力。探索强村公司发展集体经济与村干部绩效考核

直接挂钩，推动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主体作用。创新“强村公司

+农户”“强村公司+低收入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吸纳辖区内农

户、低收入农户投资入股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探索建立强村公司

发展容错纠错机制。

四、动态监管

（一）加强风险防控。鼓励强村公司探索建立投资经营评价、

风险评估预警、合作主体信用评级等机制。实行投资运营负面清

单管理，具体做到“四不得两严禁”，强村公司不得投资经营存

在安全生产隐患、环境污染、违法用地等违法违规违背政策的项

目，不得对外提供担保，不得出借资金给个人和私营企业，不得

替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举债融资。严禁违法转包项目，严禁向

个人及非金融机构借款。

（二）强化监督指导。强村公司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状况

和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应当按时公开，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有

关规定基础上，接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监督和乡镇（街道）



“三资”监督管理办公室检查指导。强村公司财务纳入乡镇（街

道）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范围，每年完成审计报告报区县主管

部门备案。强村公司按规定接受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和延伸巡

察。

（三）实行分类管理。探索推行强村公司分类管理制度，培

育壮大一批运营良好、管理规范、利润稳定、带动有效的强村公

司，持续加大政策倾斜支持。规范提升一批有发展潜力、提升空

间的强村公司，切实加强督促指导。清理整顿一批无实质性生产

经营活动、运行不良的强村公司。对通过巡察、审计、检查发现

问题，以及信访、举报经调查核实认定违反有关规定的强村公司，

督促其闭环整改、规范经营，对情况严重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

依法依规处置。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村公司是持续巩固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的重要举措。各区县要把推进强村公司发展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作联动，健全工作机制，深入谋

划研究，落实发展举措，聚合资源力量，积极培育壮大，助力村

集体经济增收。

（二）加强督促推进。各区县要结合实际，优化政策供给，

统筹资金、土地、人才等资源要素，做实做强强村公司。要加强

指导服务，强化监测调度，提升强村公司发展质效。要推动将强

村公司发展工作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加强考核督

促。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区县要注重总结凝练强村公司好经

验好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典型案例，综合运用多种媒介全方

位、多渠道开展宣传推介，扩大示范带动效应，以点上突破带动

面上成型，积极打造具有湖州特色的强村公司助力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典型模式。

湖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9 月 27 日

湖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 年 9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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